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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理工大学文件
西理人 EzO15〕 11号

关于印发 《西安理工大学

关于加班管理的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 :

为规范我校加班管理ェ作,学校制订了 《西安理工大学关于

加班管理的暂行办法》,现予印发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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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4 丿习 14 日 印发



西安理工大学关于加班管理的暂行办法

为规范学校教职工加班的申报、审批等管理工作;结合学校

实际情况,特制订本暂行办法。

一、加班的认定及要求

本办法中加班是指由于工作任务与时间等原因,必须在工作

日工作时间之外或利用周休
`急

日、法定节假日继续从事本职工作。

为保护教职工身心健康,提高工作效率,各单位应合理安排

日常工作量,从严控制加班,原则上满编单位不得安排教职工加

班,周 休息日和节假日不安排教职工加班。确因工作需要加班 ,

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安排调休;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超过三

小时,每月不超过四十八小时。特殊情形,视具体情况报请分管

校领导研究决定。加班情形包括 :

(一 )为 完成上级布置的某项任务,因 时间紧迫必须加班完

成的;

(二 )为 处理突发性事件,必须用正常上班以外时间工作的;

(三 )虽属岗位职责范围,但因周期性王作量大的工作,短

期内必须用正常上班以外时间工作的;

(四 )因 工作需要安排值班的,如无法调 (补 )休 ,可按加

班处理;

(五 )困其它特殊原因而必须用正常上班以外时间工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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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加班的情形包括 :

(一 )因 工作性质的原因,工作时间与正常工作时间不一致

的,不属于加班;

(二 )在寒暑假和公休日期间,学校教学、科研人员从事的   ∫

本岗位正常教学、科研工作(含参加专业学术会议、因公出差等),   r

不属于加班。                 '
二、加班的申请程序

因上述认定加班原因确需加班的情况,各单位应事先填报

《教职工加班申请表》,说明加班事由、加班人员和加班时间,

必要时须附加班任务明细表,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后于每月

5日 前报经费开支渠道主管部门各案;若事先来不及申请而必须

安排教职工加班完成突发性任务的,应在事后三天内按程序补报   l
《教职工加班申请表》。                   ¨

各单位每月 28日 前 (节假日顺延 )复核并统计本单位本月

加班情况,填报 《教职工加班费汇总表》一式两份,集中报经费

开支渠道主管部门审核后发放;未办理申报备案手续和未经批准

的,不予支付加班费。

三、加班费的经费开支渠道

各单位加班费由原经费开支渠道解决。

四、加班费的发放标准

加班费标准为每人每天 25元。加班天数按照加班时数累计

4小 时为半天,累计 8小 时为一天的方法折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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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班的管理与监督I   ∶

i (一 )各单位须做好加班期间的出勤记录,严格管理,没有

i加班考勤的,不能认定为加班⒈∷
-     (二

)各单位须认真核对加班情况,避免漏报,不得
“
多头

”

屮   申报,应通过一定方式进行公示,接受教职工监督。

(三 )各单位应切实加强监管,严禁谎报、虚报加班时间及

加班事宜等情况。一经查实,收缴已发加班费,并追究当事入和

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。

(四 )各单位应妥善保管加班的各类资料,如审批表、加班

(  ∶
费签领表、出勤记录等,以各日后复查。       ∶

六 、本 办 法 自 ⒛ 15年 1月 1日 起 施 行 ,由 人 事 外 负 责解 释 。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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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理工大学教职工加班申请表

单 位 科室 (系所 )

加班

事由

月期、时闾

段及时数、

人员及任

务安排

合计 加班人次 : 加班天数 (折算):

单位主要

负责人

审核意见
单位负责人签名 :

(公章 )

年  月  目

经费开支

渠道主管

部门备案

意见

经费开支渠道 :

负责人签名 : (公章 )

月年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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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 :

西安理工大学教职工加班费汇总表

所属月份 :

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(公章):       经办人 :

经费开支渠道 :

经费开支渠道部门负责人签字 (公章):

序 号 姓名
标准

(元/天 )

折算

天数
(天 )

金额
(元 )

签领 各注

总计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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